关于向全市中小学征集综合实践活动案例的通知

各辖市（区）教研室、各局属中小学：

自我市进入“课改”以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已在我市中小学中逐步开展起来，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由于理论上的模糊或实践上的失误，地区与地区之间、校与校之间、不同的年段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即使是已经开设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地区和学校，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操作不规范、认识不到位的现象。
    为及时交流各地各校的成功经验、推广优秀成果，进一步促进综合实践活动正常、健康向前发展，从而全面落实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各项目标，经研究决定，特向全市中小学征集综合实践活动案例。具体要求如下：

    一、必须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亲历过的、有完整实践过程的真实活动记录。大致按活动的过程撰写：

1、活动的准备
(1) 如何提出或选择活动的主题（项目、课题）
应具体交代问题从哪里来、属什么类型、由谁并怎样确定活动的

主题等内容。

   （2）如何制定活动方案
   活动方案的大致构成（供参考）：
     ①活动的主题或课题是什么；
     ②活动的内容有哪些；
     ③活动的具体目的和任务是什么；
     ④活动的对象、情境、方法是什么；
     ⑤活动的具体过程怎样安排；
     ⑥小组成员的具体任务和分工；
     ⑦具有哪些保证条件（工具或条件、时间）。
    2、活动的实施（供参考）：

2.   ①如何进入实际的活动情景；
     ②如何运用基本的活动方法，开展开放性的活动；
    调查、考察、收集资料、讨论；服务、宣传、公益活动、生产实践；劳动、技术设计、制作……
③如何得出活动结果
    小论文、报告、产品、作品、方案、心得……
3.活动的总结与交流：
   ①采取怎样的方式总结与交流活动的过程及方法、结论、收获的；
   ②反思与交流活动经验。  
4、活动的评价：

应交代怎样组织学生自评互评、学校和教师如何参与、评价的方式等。

（说明：教师的指导和活动的管理应穿插在上述过程中）

 二、下列案例不在征集范围：

     ——以教师讲解为主，仅仅局限于课堂时空的；
     ——以系统知识的获得为目的，是学科课程的延伸和拓展的；
——以书本为中心，以书面作业为主的；

——以主题班、团活动，课外兴趣小组活动方式呈现的。
    三、其他有关事项：
    1、应征的案例必须是学生已经做过的并须按上述要求稍加整理。
    2、原则上各校至少须递交一篇，多交不限；有特殊困难的需向当地教研室说明情况。
    3、征稿截至时间为2004年4月30日前。各局属中小学请在规定时间内将案例直接送常州市教研室潘克勤处；各辖市（区）属学校于规定时间内送当地教研室并经当地教研室筛选后送常州市教研室潘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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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元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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